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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計畫緣起 

       本會於民國96年積極參與家庭暴力防治的工
作並於民國99年和100年在高雄及新北市成立「終
止家庭暴力學習中心」。於99年承接高雄地檢署
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，累積修復式司法案件的經
驗，其中有超過90%都是屬於家暴案件。 

      100年將「修復式正義」概念方式，應用於法
院以外社福機構家暴相對人服務至今，以推動家
庭暴力社區預防及網絡合作為主要目標，以防止
及降低暴力的危險程度，提供有意願改善家庭暴
力的案家多元性的服務 

 

 



Slide # 4 

4 



Slide # 5 

修復目標 

加害人 

•認知自己的錯誤 

•真誠道歉 

•承擔賠償責任 

•降低再犯罪機會 

被害人 

•公平發聲的權利 

•表達需求及參與決
定程序 

•重新感受掌握自己
生活的能力 

支持諮詢 預警防範 關係修復 
好聚或好散共識
合作式父母共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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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
務
流
程
圖 

受理申請後，向被害人
說明方案流程與目標，
評估是否符合開案標準，
並再次確認被害人參與
意願及安全後，再邀相

對人參與。 

知後拒絕，轉知轉介
機構並結案。 

網絡單位(包含高雄市家防中心、婦女保護社福機構、113專線、各區家防官、派出所、法院家事服務
處..等)轉介有意願個案至本會。服務對象以高雄市的暴力家庭為主，但也包含其他鄰近縣市的暴力家庭。 

後續追蹤關懷) 

提供修復個別會談，並輔以電話關懷//社會資源轉
介 //心理諮商 // 講座課程 // 法律諮詢 

進行雙方修復促進會議 

轉介促進者，設立個別處遇目標 

評估並徵求被害
人意願是否願意
進行修復會談 

個別會談後兩造拒絕， 
轉知轉 介機構並結
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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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復會談實施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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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修復服務…… 

 修復式正義是暴力衝突解決選項之一，但非唯一
選項 

 修復式正義≠修復式司法≠婚姻家庭諮商   

 修復式正義(著重關係正義)＞≠調解(著重物質賠
償) 

 修復式正義＞≠復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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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復執行團隊 

專案個管師： 

1、社會工作或心理
相關學經歷背景。 
2、職掌：個案管理
與修復促進聯繫、資
源連結、行政事務... 

修復促進者： 

1、法務部促進者培訓
結訓，並同時具心理
師、社工師(兼具法律.
醫療專業) ，或家庭
暴力相關實務工作經
驗5年以上。 
2、職掌：個案會談與
評估、修復促進會談、
定期參與教育訓練... 

   社區防暴網絡合作： 

1、雙方當事人 
   所認識社工、心 
   理師及處遇帶領 
   人識及家人親戚。 
2、職掌：提供當事   

      人情續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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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轉介指標 

1.中低度暴力之相對人優先 

   TIPVDA量表7分以下，或量表8分以上，但經高危 
機會議同意轉介 

2.被害人同意，相對人有意願接受此服務。 

3.相對人非持有槍械或非疑似持有槍械者。 

4.無嚴重精神疾病(精神分裂症、幻聽、妄想)而減
損其溝通能力者。 

5.非疑似受到酒藥癮影響，而影響其認知功能而減
損其溝通能力者。 

6.目前未參加家暴相對人處遇課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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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目標 

1、透過專業社工進行個案管理，評估案家危險程度 
並協助案家渡過危機，提供資源轉介及適時與家
暴相關網絡進行合作。 

2、提供相對人『修復前的準備-單方會談』，讓個
人面對與處理暴力後所形成的壓力與破壞，學習
非暴力方式處理衝突，改變僵化傳統性別概念。 

3、透過修復式會議，讓暴力家庭成員有機會共同面
對暴力下所引發的問題，並共同討論與建立共識
來解決問題。透過修復式會談，讓受暴者能夠修
復內在創傷，讓彼此能夠有機會表達內心的想法
及感受，而非修復表面的關係和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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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透過家庭暴力修復促進者訓練，培養專業人員有 
更多元的方式來協助家庭處理暴力衝突所帶來的
問題。 

5、於案家服務的過程中，透過教育訓練、定期督導 
案例研討的加強專業人員於個案服務的專業能力 

6、進行多元服務的成效評估與報告製作，成為國內
在執行家暴服務工作時，重要的實務依據與參考 
 

計畫目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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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年度執行內容 

•暴力家庭修復會談個案理服務 

•修復式會談服務 
一、修復會談計畫 

•修復促進者進階培訓專業人員 

•個別及團體督導與個案研討 

•網絡會議暨成果發表 

二、修復促進者培訓 

•相對人友伴支持成長團體 三、相對人支持成長     

     團體 

•家暴預防宣導 
四、暴力危機家庭     

   修復宣導推廣計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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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管理服務內容 

 個案管理服務 

  (1)接案與開案評估 

  (2)設立個案處遇目標 

  (3)電話關懷與會談輔導 

  (4)社會資源轉介及熱線 

  (5)家庭講座課程或支持團體 

 修復式正義修復會談服務 

  (1)修復促進者個別會談 

  (2)雙方修復促進會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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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管服務項目 

 本計畫依個案及家庭需求或問題類型提供11項相關服務(
以103年成果為例)，其中以情緒關懷次數最多、其次為被
害人安全計畫及相對人-防暴計畫。社工透過個管服務提
供，給予情緒關懷，轉介社會資源及家庭成長課程、提供
法律諮詢，降低相對人再施暴的行為發生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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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修復會談前後婚姻狀態統計 

 在實務工作中我們發現，許多伴侶為了某些因素而勉強維
持婚姻並同住，修復工作模式的目的在於，使有關係的造
成的結果是，雙方關係更惡化與撕裂， 或用慣性暴力方
法持續溝通。雙方了解彼此的想法，進而修補關係，待看
清與了解婚姻的狀態後，做出最合適的判斷『好聚.好散
』，例如離婚、復合、離婚後合作式父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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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暴力相對人進案時的樣態 

 分析103年度120個家庭暴力相對人進案時的樣態，其中受
保護令約制狀況52人；其次22人合併兒保案；曾違反保護
令遭判決16人；高危機列管個案11人， 個案樣態複雜且
仍具危機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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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參與修復會談狀態分析 

 

 

社工服務     

49% 

(1)接案與開案評估 

 (2)設立個案處遇目標 

 (3)面談電話關懷輔導 

 4)社會資源轉介熱線 

 (5)辦理家庭講座課程

或支持團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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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復會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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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案指標分析 
 結案部分，屬於積極結案的共計88案，占73%，消極結案

與未開案共計32案，佔27%。指標分析如下: 
 

相對人能穩定

情緒 

相對人能減少

暴力行為/學習

非暴力溝通方

式 

相對人能維持

正常作息 

相對人能覺察

或承認暴行行

為 

相對人能維持

或增進家人及

親密關係 

消極結案 

數列1 25 41 7 8 7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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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對象分析 

 相對人年齡部分以39-48歲區間最多，佔49%，其次29-38
歲區間，佔22%。 

 被害人部份年齡部分以29-38歲區間最多，佔28%，其次
39-48歲區間，佔27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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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對人修復後的行為改變(1/2) 

 本會以次級資料包括(社工記錄及兩造參與修復會談紀錄）
進行分析，經追蹤三個月後，結果如下： 
 前思考期：個人無改變及停止對家人的施暴意願，共52案。 

 思考期：個人有意願改變施暴行為，但未採取行動，計24案 

 預備期：指案主已決定要改變，並且做出促進改變過程的決  

          策，有24案。 

 行動期：個人已採取行動，並停止對家人的暴力行為，共13 

         案 

 維持期：個人已維持停止對家人的暴力行為6個月，有4案  

 已定型期：個人未再發生暴力行為或遭通報，持續6個月以   

            上，0案。(個案若當年度7月後進案，12月年度成果統 

            計，未達六個月，無法呈現案數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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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對人修復後的行為改變(2/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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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心得分享(1/2) 

有許多人認為「相對人就是罪犯」的印象中，使得本會在
開始服務相對人的過程中，也遭遇過許多質疑與阻礙；加
上許多家暴相對人對於自身暴力行為的認知扭曲，使得本
會在服務上也需要花費時間來溝通與介入。 

 

家庭議題多元複雜，現有家庭暴力強制逮捕與認知教育模
式並非唯一的方式，透過修復式正義處遇模式，有助處理
衝突及促進親密關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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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方案103年度開案評估120案中，初次通報個案佔九成，
其中近七成相對人或家人願意參與接受個管服務與進行關
係修復會談，學習降低暴力方式，追蹤6個月後再次通報及
違反保護令降至2%，突顯早期通報早期介入預防成效。 

家暴相對人缺乏社會支持網絡，欲尋求友善支持力量，協  
助其改善困境，處遇暴力相對人，可以減少代間循環及配
偶、兒女傷害，降低社會資源耗費，在這樣的理念下，本
會嘗試透過「暴力家庭修復式多元服務方案」另一個暴力
防治模式的選擇。 

相對人不全然會因為修復會談對話行為改變，但不開始關
係對話，給一個選擇機會，會創造更多不能。 

 

服務心得分享(2/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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